
2026 台灣光環境獎 報名簡章 

一、宗旨 

2026 台灣光環境獎由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發起。為鼓

勵公、民營組織共同營造優良的光環境，本會創立「台灣光環境獎」，期以推

舉公共文化設施及環境中的優質照明設計，為台灣公共環境品質樹立典範。 

 

二、參賽資格 

由政府部門或民間單位團體舉辦，位於台灣（含外島）之公共設施及環境空間

照明設計作品。 

作品符合公共精神及公共利益之目的，對大眾開放之公共場所、設施、活動或

私有空間，提供民眾參觀或活動之場所均涵蓋在內。 

 

三、報名方式 

（一）採線上報名 

（二）報名時間 

   2026 年 3 月 1 日至５月 31 日止。 

 

四、報名資料 

（一）報名單位 

凡參與計畫之業主、照明設計單位、建築環境設計單位或執行團隊，擇

一作為報名單位代表。 

（二）基本資料 

（三）參賽計畫 

1. 計畫名稱 

2. 計畫類別 

3. 計畫簡介：300~500 字，簡要介紹整體計畫。 

4. 設計說明：建議就以下項目簡要說明： 

a. 概念：參賽計畫如何傳達環境特色？ 

b. 環境：參賽計畫如何完備環境需求？ 

c. 永續：參賽計畫對環境的關懷及永續性為何？ 

d. 創新：參賽計畫如何賦予環境新穎的創意表現或藝術性？ 

e. 感受：參賽計畫如何創造氛圍及感受？如何與人產生正面互動？ 



f. 生活：參賽計畫與人或生活的連結為何？ 

 

五、上傳檔案 

（一）計畫圖片 

1. 6 至 10 張忠實呈現現場光環境之照片。 

2. 單張解析度 300dpi，檔案大小 1MB。 

（二）授權同意書 

   請詳盡閱讀並於線上報名頁面下載後簽名上傳。 

（三）補充資料 

通過初選審查之單位，將由主辦單位通知補充資料，如簡報、影片，或

其他可作為複選階段評審參考之資料。 

 

六、報名資料之處理 

（一）為獎賽業務所需及設計推廣等目的，主辦單位須蒐集參賽者之個人資

料，凡報名參賽者，視為同意執行單位於前述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資。 

（二）參賽單位與參賽者就參賽作品，全部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運用獲選

作品之影音圖片、檔案與說明文字等資料之一部或全部，用於不限於製

作推廣本獎賽效益所需之相關文宣、報導、展覽或其他用途等衍生重製

利用。 

（三）詳細內容以授權同意書為主。 

 

七、評選流程 

（一）線上初選 

評審委員於線上評選，選出入圍複選之作品。 

（二）會議複選 

入圍複選之作品，主辦單位進行現場訪視資料蒐集後，於複選會議由委

員討論及表決，選出入圍決選之作品。 

（三）現場決選 

評審委員至入圍決選之作品現場做最終評選，並選出得獎作品。 

 

八、評選標準 

獎項之評選標準針對光環境作品就以下面向進行討論： 



（一）設計概念 

光環境的表現形式與設計概念；能具實傳達整體環境的特色。 

（二）環境功能 

完備環境需求的照明功能；光與環境功能的完善結合。 

（三）永續發展 

充分利用地域特色與環境特質；建立永續發展的良善光環境。 

（四）創意表現 

創新的光環境設計理念；賦予環境新穎的創意表現。 

 

九、獎勵 

「台灣光環境奬」經評審分類別討論及表決，選出所有作品中最傑出之作品。 

「評審團特別獎」經評審推薦或由參賽作品中進行討論及表決。此獎項無需報

名，由評審團主動推薦，如當年度無符合資格之作品則從缺。 

獲獎之作品，其業主、照明、建築環境設計或執行團隊，皆可獲得獎座各一

座；當年度如有特別傑出表現之照明技術工程團隊，將另受表揚。獲獎作品將

接受媒體表揚及主辦單位提供之相關推廣資源。 

 

十、時程 

日期 項目 備註 

3/1 報名開始  

5/31 報名截止  

9 月中旬 公布決選入圍名單 日期另行公告 

12/11 頒獎典禮  

 

十一、其他 

（一）報名資訊請參考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官網：

http://www.coretronicart.org.tw/ 

（二）參賽單位與參賽者同意尊重評審委員會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正本獎參賽規則及各項辦法內容。倘有未盡事宜，

主辦單位有隨時調整補充本辦法內容之權利。 

http://www.coretronicart.org.tw/


（三）公共設施及環境空間照明設計作品涉及之私人場域若非報名團隊所有，

報名團隊須自行與場域所有人協商，確保主辦單位得於雙方協商期間內

進出該場域評選，不受任何干擾、限制。若主辦單位因場域所有人干

擾、限制無法進行評選，則視同報名團隊不符參賽資格，主辦單位有權

得逕行取消報名資格或評定不予入選，報名團隊同意遵守，不得因此提

出任何異議。 


